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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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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批准建議發行
台灣存託憑證

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條而發表。本公司欣然宣佈，董事會已批准
本公司建議發行台灣存託憑證。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1)
條而發表。

本公司欣然宣佈，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批准本公司建議發行台灣存託憑
證（「台灣存託憑證」）。

本公司將就建議發行台灣存託憑證委託存託銀行。本公司預期會發行一定數
量本公司的新普通股（「股份」）予存託銀行（「股份發行」）。

於本公告日期，台灣存託憑證的詳細條款（包括發售價）仍待敲定，本公司擬尋
求台灣存託憑證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建議台灣存託憑證上市」）。股份發行
將在取得台灣規管當局就建議台灣存託憑證上市方面的批准後進行。本公司
已委聘一所承銷商處理建議台灣存託憑證上市的申請。建議台灣存託憑證上
市的申請，預期將向台灣有關規管當局存檔。當向台灣規管當局作出申請時，
本公司將另行發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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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台灣存託憑證上市須待台灣有關當局批准後，方可作實。概不保證有關批
准將獲授出，建議發行台灣存託憑證未必一定會進行。因此，本公司股東及準
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本公司將向其股東及準投資者更
新建議台灣存託憑證上市的任何重大進展。

承董事會命
花樣年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潘軍
主席

香港，2010年11月17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潘軍先生、曾寶寶小姐、馮輝明先生及
陳思翰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敏先生、廖長江先生（太平紳士）、黃
明先生及許權先生。


